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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宗旨：為鼓勵中國大陸學生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（以下

簡稱「本系」）就讀並專心向學爭取優異成績，特設置本獎學金。 

二、獎學金來源： 

1.本系募款所得。 

2.系友會獎學金。 

3.校方分配款項。 

三、獎學金金額博士生獎助金額每名 3 萬元至 5 萬元，碩士生每名 2

萬元至 4 萬元，學士班學生每名 1 萬元至 3 萬元，實際獎助人次

與金額視該年度經費分配之。 

四、申請資格：就讀本系之中國大陸學生均可申請，以成績優異者優

先考慮。 

五、繳交文件： 

1.一般用申請書 1份 

2.歷年成績單 1份 

六、申請時間及地點：由本系依據當年度募款狀況後公告。 

七、獎學金發放時間：由本系依據當年度募款狀況後公告。 

八、審核方式：由本系組成審核小組負責審核決定當年度受獎人名單。

若無適當人選者，從缺。 

九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